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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38） 

 

附屬公司提議出售若干資產 

 

本公告乃由富智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刊發。

根據台灣證券交易所之適用披露規定，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

其股份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必須就本公告之事項刊發公告。為能及時向香港及台灣之投資

者及潛在投資者傳達資訊，本公司欲於台灣作出有關披露之同時作出本公告。 

 

本公司謹此宣佈，為配合地方政府之城市更新項目，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一間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國」）成立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富智康精密组件（北京）有限公司（「該北京附

屬公司」）提議向北京亦莊城市更新有限公司（獨立於本集團的一方）出售位於中國北京市北

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同濟中路18號土地上之房屋（構）建築物及附屬設施、樹木（包括合共

34,675.84平方米）（統稱「該資產」），代價總額為人民幣106,918,900.00元（相當於約15.10百

萬美元*），即每平方米為人民幣3,083.38元（相當於每平方米約為435.40美元）（「該提議出

售」）。代價總額是根據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於二零二三年六月六日發出之仲裁裁決

（該仲裁裁決由該北京附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收悉）而釐定。該北京附屬公司聘請的獨立評估

師，朝曦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就該資產所作出的估值，評估總額約為人民幣83.87百萬元（相當

於約11.84百萬美元*）。 

 

根據該資產賬面淨值總額及本集團就該提議出售已產生及將產生之費用（待本公司核數師審計

後作實），目前估計本集團很可能從該提議出售中實現錄得淨收益為人民幣92.84百萬元（稅

前）（相當於約13.11百萬美元*）。 

 

該北京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手機殼及模治具製造。 

 

該提議出售不會構成（一旦實行，亦不會構成）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下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或關連交易。 
 

    承董事會命 

    代理主席 

    池育陽 

 

香港，二零二三年六月七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池育陽先生、郭文義博士及林佳億先生；及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紹基先生、Daniel Joseph MEHAN博士及陳淑娟女士組成。 

 

* 就本公告而言，人民幣目前按1.00美元兌換人民幣7.0818元之匯率換算為美元。有關匯率僅
供說明用途，並不代表任何人民幣╱美元金額已經、可能已經或可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
率兌換。 


